夫妻约定

不动产坐落：     新坝小区1幢101室       ，

主房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附房（□阁楼   /  平方米、□跃层  /  平方米、☑车库 10.00 平方米），土地分摊面积 24.00  平方米。

该不动产系    张三   与     李四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前）取得。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双方约定该不动产权属：

□不动产权属          单独所有，身份证号码                ；  

☑不动产权属   张三 李四   共同所有，身份证号码   320981195601011111、320981195601022222     ；

□不动产权属   %归        所有，身份证号码                ；

□不动产权属   %归        所有，身份证号码                ；

以上约定具有约束力，如因此产生的法律纠纷由立约定人承担责任。

                   立约定人：张三  李四
2017年 9月20日
以上约定由约定人持身份证原件、结婚证原件在不动产登记工作人员面前书写或经公证后交登记机关存档。
